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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鲁村镇委
鲁村镇人民政府

关于调整镇部分机构设置的通知

各党建共同体、村，镇直各部门、各企事业单位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镇党委、政府研究决定，对镇直部分机构进行如下调整：

撤销镇印章管理办公室；

成立镇档案工作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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